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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12          证券简称：白银有色          公告编号：2023—临 042 号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股权结构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银有色”）于 2023 年 6 月 7 日收到

第一大股东中信国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国安”）发来的《关于中信

国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变更股权结构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告知书》，具体内容如下： 

“2022 年 1 月 30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裁定

受理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菏泽分行对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安集团）的重整申请。2022 年 2 月 17 日，北京一中院指定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担

任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 年 6 月 2 日，北京一中院裁定对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中信国安有限公

司、中信国安投资有限公司、中信国安城市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河北国安第一城景

区管理有限公司、青海中信国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青海中信国安锂业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合称国安集团等七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并指定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

管理人担任国安集团等七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2023 年 1 月 19 日，管理人收到北京一中院送达的（2022）京 01 破 26 号之四

《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并终止国安集团等七家公司重整程

序。 

2023 年 2 月 9 日，国安集团等七家公司已根据重整计划完成新国安集团即中信

国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实业）的设立并已取得了《营业执照》。根据重整

计划，国安实业将用于承接包括上市公司股份在内的相关资产。 

2023 年 4 月 10 日至 2023 年 4 月 11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

了《过户登记确认书》，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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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集团直接持有的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银有色）

2,250,000,000 股股份，已过户至国安实业，占白银有色总股本的 30.39%。 

2023 年 4 月 19 日，国安实业名称变更为中信国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国安）。根据重整计划，中信国安股权最终由重整投资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信集团）和 8 家债权人持股平台（以下简称持股平台）共同持有。 

2023 年 6 月 6 日，中信国安已完成相应股权登记变更手续，股权结构为：中信

集团持股 31.67%，持股平台合计持股 68.33%。 

截至本公告日，中信国安实际控制人的变更正在进行中，后续将根据重整计划

执行情况，在履行相应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整后完成实际控制人的变更。” 

白银有色本次第一大股东变更股权结构，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正常，仍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公司有关信息请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8 日 


